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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关于对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（临时）
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、

法规及公司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（临时）

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，依据客观公正的原则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

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公司第六十六次（2015 年第二次临时）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》等相关议案。因证

券市场环境的变化，公司拟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。 

公司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相关事项的议案已经公司

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(临时)会议审议通过。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、

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其

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公司本次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相关事项，内容及审议

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上

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和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》等

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三、公司本次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相关事项的主要内容包

括： 

1、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调整为合计不超过

32,206.12 万股（含本数）； 

2、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调整为不低于 6.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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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/股； 

3、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

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调整为自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； 

4、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等原因，公司制订了《信达

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（修订稿）》； 

5、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等原因，公司制定了《信达

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

方案（修订稿）》。 

上述事项的调整，其内容及审议程序均符合公司《章程》及有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

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6、公司本次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相关事项的议案尚

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公司按照本次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相

关事项的内容及方案推进相关工作，并将本次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

票方案等相关事项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且经过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实施。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霍 文 营           张 圣 平             刘红霞 

 

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


